伊犁哈萨克自治州生态环境局
不予行政处罚决定书
伊州环伊市不罚〔2025〕5号

当事人名称/姓名：伊宁边境经济合作区马长云汽车修理厂               
法定代表人：马长云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2654002MA77D9H267                          
地址/住址：伊宁市福田街2号中嘉百汇汽配城A2号楼                                                                            
接到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第十七批信访转办案件问题反馈，我局于 2025年 8月 22日对你（单位）进行了调查，发现你（单位）实施了以下生态环境违法行为：
你公司2025年6月27日在与伊犁益环环保科技有限公司转运的废机油壶0.01吨、废机油滤0.025吨，共计0.035吨危险废物过程中，未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填写、运行危险废物电子或者纸质转移联单。        
以上事实，有以下主要证据证明：
1.伊宁边境经济合作区马长云汽车修理厂现场检查（勘察）笔录（2025年8月22日）；
2.伊宁边境经济合作区马长云汽车修理厂法定代表人马长云调查询问笔录（2025年8月26日），用于证实伊宁边境经济合作区马长云汽车修理厂环境违法事实；         
3.现场照片（2025年8月22日）用于证实伊宁边境经济合作区马长云汽车修理厂现场检查情况及违法行为现场；
4.伊宁边境经济合作区马长云汽车修理厂2025年8月26日提供的营业执照复印件、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复印件用于证实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性。
[bookmark: _GoBack]5.伊宁边境经济合作区马长云汽车修理厂于2025年8月26日提供的伊犁益环环保科技有限公司提供的危险废物转移的情况说明（2025年8月25日）、危险废物出库台账（HW08）、9份废矿物油危险废物转移联单复印件、危险废物管理计划、伊宁边境经济合作区马长云汽车修理厂危险废物出库记录；用以证明伊宁边境经济合作区马长云汽车修理厂2024年至2025年期间汽车维修过程中危险废物产生情况及转移情况。
6.伊宁边境经济合作区马长云汽车修理厂于2025年8月26日提供：废矿物油回收协议（2024年8月29日），危险废物委托收集处理协议书（2024年8月30日，合同编号：SKHB2024），用以证明伊宁边境经济合作区马长云汽车修理厂在2024年至2025年期间危险废物由具有危险废物收集资质的伊犁益环环保科技有限公司收集。    
7.伊宁边境经济合作区马长云汽车修理厂于2025年8月28日提供的整改报告用于证实该公司整改情况。
你（单位）的上述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第八十二条第一款,“转移危险废物的，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填写、运行危险废物电子或者纸质转移联单。”的规定。           
我局于 2025 年 9 月 1日以 《不予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伊州环伊市不罚告〔2025〕5号）告知你单位陈述申辩权。你单位在法定时间内未提出陈述及申辩。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第一百一十二条第一款第五项和第二款“违反本法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由生态环境主管部门责令改正，处以罚款，没收违法所得；情节严重的，报经有批准权的人民政府批准，可以责令停业或者关闭：（五）未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填写、运行危险废物转移联单或者未经批准擅自转移危险废物的；…和有前款第一项、第二项、第五项、第六项、第七项、第八项、第九项、第十二项、第十三项行为之一，处十万元以上一百万元以下的罚款；有前款第三项、第四项、第十项、第十一项行为之一，处所需处置费用三倍以上五倍以下的罚款，所需处置费用不足二十万元的，按二十万元计算。…”的规定，参照《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生态环境部门规范适用行政处罚裁量权实施办法》，经新疆生态环境执法一体化平台“自由裁量”计算器裁量：个性裁量基准： 联单填报情况：未填报；危废数量：不足1吨 ，危废种类：2种 ;修正裁量基准：改正态度：立即改正,补救措施：积极采取补救措施，消除环境影响,经济承受度(企业类型）：微型企业,地区差异：二类地区裁量标准。裁量认定：情节较重，裁量金额：￥353100元整。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三条第一款“违法行为轻微并及时改正，没有造成危害后果的，不予行政处罚。初次违法且危害后果轻微并及时改正的，可以不予行政处罚。”、第二款“当事人有证据足以证明没有主观过错的，不予行政处罚。法律、行政法规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和《生态环境行政处罚办法》第四十二条：“违法行为轻微并及时改正，没有造成生态环境危害后果的，不予行政处罚。初次违法且生态环境危害后果轻微并及时改正的，可以不予行政处罚。”的规定。经我局集体会议审议，认为你公司为首次违法，在执法人员现场检查发现违法行为次日起3个工作日内按照规范要求填报危险废物电子或者纸质转移联单，且营业期间已与具有危险废物收集资质单位签订《危险废物委托收集协议书》并交由该公司处置，未造成环境污染。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三条和《生态环境行政处罚办法》第四十二条规定的不予行政处罚的情形，我局拟对你（单位）不予行政处罚。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四十四条、第四十五条和《生态环境行政处罚办法》第四十四条的规定，你（单位）如对该处罚意见有异议，可在接到本告知书后五个工作日内向我局提出陈述和申辩；逾期未提出陈述和申辩，视为你（单位）放弃陈述和申辩的权利。

联系人：  周芸                  电 话：0999-8120361    
地  址：新疆伊宁市海棠路1号    邮政编码：83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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